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通知书
                                ：
2021年9月13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0115破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10月27日作出（2021）苏0115破29号决定书，指定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担任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清算期间，管理人依法负责债权登记、审核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若你方对债务人可能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应在2022年6月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二、逾期申报及未申报的法律后果
逾期申报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认定，但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三、申报债权时应提交的相关资料
1、若申报人为企业法人，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公章）和身份证复印件；若申报人为自然人，应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2、债权人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应提供代理申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律师提供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和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3、债权申报登记表（原件，签章）；
4、申报债权的证据（合同、协议、收款或付款凭证、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孳息或违约金计算凭证及明细等书面材料）；
5、如债权有担保，请提交与担保有关的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明等材料；
6、如已申请法院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的，请提交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及能够反映财产保全或执行具体情况的材料。
特别提示：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利息计算至法院受理前一日（截止到2021年9月13日）。
四、债权申报邮寄地点
债权申报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润和创智中心C幢7层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张燕
联系方式：13327837379
特别提示：为确保债权申报及后续审核工作的有序展开，建议债权人与联系人约定时间、采取现场申报的方式进行。
五、其他说明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按债权申报资料的要求明确申报人或代理人的联系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请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
特此通知。
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5月 22日
附：1、《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
2、 债权申报登记表及相关申报资料。
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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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需要填写栏目可留空或写“无”；
2、申报债权利息、违约金或赔偿金的，应当另行提交计算明细。

	债权申报人及其代理人保证所申报的金额与实际债权金额相符，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原件相符且真实、合法、有效，如申报不实或提供的证据系虚假伪
造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债权申报人签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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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债权申报文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所有申报资料一式两份。


提交人（签字或盖章）：                     签收人（签字）：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受托人：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因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委托为我方的代理人。
权限范围：负责申报债权、提交证据、陈述事实、表达意见、查阅卷宗，并特别授权代为修改申报资料、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权限。
委托期限：从本案受理之日起到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
                                     日  期：
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人基本信息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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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单位已经如实提供银行账户、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准确、有效，如发生变更，本人/单位将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本人/单位同意管理人按上述账户汇款、联系或送达文书。
由于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或本人/单位拒收导致管理人有关通知、文件等未能被实际接收的，邮寄被退回，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相应法律后果由本人/单位自行承担。
债权人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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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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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决定书
（2021）苏 0115 破 29 号
2021年9月13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周婷婷的破产清算申请， 裁定受理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随机 摇号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十六条规定，指定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为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人，黄屹任管理人负责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 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
在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 务人的营业；
（六）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
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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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 )苏 0115 破 29 号
申请人：周婷婷，女，1991年12月1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 号码320121199112110048,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街 东路64号204室o
被申请人：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113MA1MR5AE85,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 上元大街238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胡赛飞，公司总经理。
执行过程中，经申请执行人周婷婷同意，本院决定将南京汉 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菲尼斯公司)作为被执行 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2020年9月1日，本院对汉菲尼斯 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并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汉菲尼斯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在南京市江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 元大街238号四楼，法定代表人为胡赛飞，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胡赛飞，经营 范围为健康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及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 划服务；体育设施管理；文体用品销售；健身服务。申请人周婷 婷等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汉 菲尼斯公司作为被执行的案件为10件，经执行未发现汉菲尼斯公 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本院认为，周婷婷作为汉菲尼斯公司的债权人及申请执行人， 有权对该公司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汉菲尼斯公司系在南京市江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三条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汉菲 尼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 债务，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v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 条、第五百一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
受理申请人周婷婷对被申请人南京汉菲尼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
	审判长
	朱贺

	审判员
	安东东

	审判员
	张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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